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大教室借用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1.申請人
	

	2.借用事由
	

	3.場地使用日期／時間／排練人數
	

	4.國樂系承辦人員
	(簽名)           


【以上1-3項填妥後(缺任一項則不收件)自行擲回系辦，謝謝】
· 可借用教室：
(10人以下) B121室內樂教室。
(10人以上20人以下) B111合奏教室、105教室、106教室。
· (20人以上) 103多功能教室。
· 場地借用時間：上午8：00至晚間10：30。

· 請遵守借用時間，若未準時關閉，則取消下次借用之權利。 
· 申請人需負責活動人員之安全。
· 排練人數請據實填寫，若經查證人數不符【國樂系大教室借用辦法】將取消借用資格。
· 大教室使用以系上課程及公務為優先(如大班課)，若已借用但遇系上臨時活動，將以系上使用為主，並請遵守鑰匙歸還、禁止飲食、關閉燈、冷氣及大門及場地清潔等相關規範。
· 填妥申請單後，於排練日期三天前(不含排練當日)親洽系辦借用。
